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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2016]皖天律证字第 264-4 号 

 

致：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中环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环保”、“公司”或“发行人”）与安徽天禾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了《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委托本所

律师张大林、费林森、瞿亚丽（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

身份，参加中环环保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工作。 

本所律师已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进

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补充或修改外，本所律师此前已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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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

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再详述。 

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中环环保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中环环保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中环环保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中环环保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

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4、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

项，本所律师主要依赖于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中环环保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天禾律师事务所                  中环环保补充法律意见书 

3-3-6-3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

料、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中辰投资股权结构中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形，请说明解决方式以及

进展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辰投资股东会决议、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凭证、安徽中辰新创联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美安达房地产、中

辰创富依次持有的中辰投资 896.7553 万元股权、2,719.1934 万元股权已转让给安

徽中辰新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5 月 17 日，中辰投资召开股东会，同意美安达房地产、中辰创富依

次将持有的中辰投资 896.7553 万元股权、2,719.1934 万元股权转让给安徽中辰新

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同日，美安达房地产、中辰创富分别与安徽中辰新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就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 1 元每一元注

册资本。 

2017 年 5 月 19 日，中辰投资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合肥市工商局办理了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辰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伯中 9,000.0000 66.10 

2 安徽中辰新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15.9487 26.56 

3 袁  莉 1,000.0000 7.34 

合  计 13,615.9487 100.00 

经核查，安徽中辰新创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张伯中、袁莉共同出资设立，

其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伯中 4,50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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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  莉 500.00 10.00 

合  计 5,000.00 100.00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中辰投资与其子公司交叉持股情形已清理完毕，相关

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构成法律障碍。 

二、关于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时，润富科技的主要资产情况及财务

指标，吸收合并润富科技行为的合法合规性的核查意见。 

1、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时，润富科技的主要资产情况及财务指标 

根据润富科技注销前的财务报表、主要资产清单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润富科技于 2015 年 12 月被中辰投资吸收合并后注销，其注销前拥有的主要资产

包括账面价值为 8,525 万元的安徽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7%股份、

账面价值为 1,229.87 万元的房产、账面价值为 720.84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注销

前总资产为 18,711.49 万元，净资产为 9,142.48 万元，2015 年 1 月至注销期间实

现营业收入 180.20 万元、投资收益 600 万元、净利润 465.60 万元。 

2、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润富科技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

科技的具体过程如下： 

2015 年 8 月 19 日，润富科技唯一股东——中辰投资作出股东决定，决定由

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吸收合并后润富科技注销，债权债务由中辰投资承

继。 

同日，中辰投资与润富科技签订了《合并协议》，并就上述吸收合并事宜在

《江淮日报》上刊登了公告。 

2015 年 12 月 7 日，合肥市工商局下发《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合）登记

企销字[2015]第 9321 号），准予润富科技注销。 

根据《公司法》第 172 条、173 条、174 条的规定，吸收合并为一个公司吸

收其他公司，被吸收的公司解散，公司合并应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

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

者新设的公司承继。对照《公司法》上述规定，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履行

了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及签订《合并协议》、公告债权人、办理注销登记等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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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符合上述规定。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行为合法合规。 

三、关于请结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规定的时间、比例等就

发行人收购子公司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的核查意

见。 

1、发行人收购子公司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收购子公司有关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资产评估报告等

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收购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发行人收购

时间 

收购

比例 

收购

价格

（万

元） 

收购前一年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1 
泰安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85%，泰安市城

市排水管理处

持有 15% 

2012年 11月 85% 3,900 13,954.52 3,217.70 913.21 

2 
宁阳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100% 

发行人发起

设立，2015年

1月收购了中

辰投资持有

的 5%股权 

5% 118 6,089.13 1,077.53 468.71 

3 

安庆市清源

水务有限公

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2年 8月 100% 1,070 2,698.90 - 30.48 

4 
舒城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3年 1月 100% 1,417 3,388.10 639.53 224.87 

5 

桐城市清源

水务有限公

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2年 9月 100% 1,240 3,033.56 385.93 155.45 

6 

全椒县清源

水务有限公

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3年 2月 100% 1,363 2,833.61 540.82 64.40 

7 
寿县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3年 2月 100% 2,423 5,733.75 587.68 294.02 

8 
望江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100% 
2014年 11月 100% 50 - - - 

9 

安徽宜源环

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有

60%，安徽华茂

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40% 

2015年 2月 60% 3,300 10,043.35 703.12 -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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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述 9家子公司均由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

发行人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注 2：望江清源于 2014 年 3 月成立，成立当年即被发行人收购，因此被收

购前一年三项财务指标为零。 

2、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的规定，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同一

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应关注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

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主要比较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

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

相应项目，不同比例（100%、50%和 20%）时，需对申报期或申报文件作相应

调整。其中，（1）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

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100%的，发行人重组

后运行一个会计年度后方可申请发行；（2）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50%，但不

超过 100%的，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首次公开发行主体

的要求，将被重组方纳入尽职调查范围并发表相关意见。发行申请文件还应提交

会计师关于被重组方的有关文件以及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其他文件；（3）被重

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

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20%的，申报财务报表至少须包含重组完成

后的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 

发行人收购的上述 9 家公司中，有 3 家系发行人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收

购。该 3 家公司前一年度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占发行人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购

年度 
公司名称 

工商变更

登记时间 

交易对价

情况 

收购前一年

资产总额 

资产总

额占比 

收购前一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

入占比 

收购前一年

利润总额 

利润总

额占比 

2014

年 

望江清源 2014.11 50 注 1 - - - - - 

合 计 - 50 - - - - - - 

发行人 - - 51,297.38 - 8,882.85 - 3,715.25  

2015 宁阳清源 2015.1 118 304.46 0.49% 53.88 0.38% 23.4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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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宜源环保 2015.2 3,300 10,043.35 16.16% 703.12 5.00% -78.04 注 2 

合 计 - 3,418 10,347.81 16.65% 757.00 5.38% - 0.58% 

发行人 - - 62,136.67 - 14,060.70 - 4,066.06 - 

注 1：望江清源成立于 2014年 3月,成立当年即被发行人收购，因此被收购

前一个会计年度三项指标为零。 

注 2：宜源环保被收购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利润总额为负 

据上，发行人于 2014 年收购望江清源，因望江清源系当年成立，因此被收

购前一年度的财务指标均为零。发行人于 2015 年收购宁阳清源、宜源环保，该

2 家公司被收购前一年度末合计资产总额占发行人比例为 16.65%，前一年度合计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占发行人比例依次为 5.38%、0.58%，未达到《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3 号》20%的比例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收购公司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四、关于请说明各子公司承接污水处理业务的时间、交易对方、承接方式；

对未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承接业务需结合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说明其承接的

合法合规性以及未采用招投标方式承接的具体原因的核查意见。 

根据有关项目的成交确认书、中标通知书、特许经营协议、单一来源采购审

批文件、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各子公司承接污水处理业务的时间、交易对

方、承接方式等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取得时间 取得过程 交易对方 

1 泰安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 
2004 年 10 月 通过协议谈判取得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2 泰安市第一污水处

理厂 
2007 年 1 月 通过协议谈判取得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3 寿县污水处理厂 2008 年 11 月 通过协议谈判取得 寿县水务局/寿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4 桐城市城南污水处

理厂 
2008 年 12 月 通过公开招投标取 桐城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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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5 
全椒县污水处理厂 2009 年 4 月 

通过公开招投标取

得 
全椒县建设局 

6 舒城县污水处理厂 2009 年 4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舒城县建设局 

7 安庆市马窝污水处

理厂 
2010 年 1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 

8 
宁阳县污水处理厂 2013 年 5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宁阳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9 
宁阳县污水处理厂

再生水利用/中水回

用工程项目 

2016 年 1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宁阳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10 

桐城市南部新区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污

水管网工程 PPP 项

目 

2016 年 1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11 桐城市城南污水处

理厂二期 
2016 年 3 月 通过协议谈判取得 桐城市环境保护局 

12 
夏津县第二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项目 

2016 年 4 月 
通过竞争性磋商取

得 
夏津县人民政府 

1、公开招投标及竞争性磋商方式 

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全椒县污水处理厂共 2 项特许经营权系通过公开招

投标方式取得。舒城县污水处理厂、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宁阳县污水处理厂、

宁阳县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中水回用工程、桐城市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污水管网工程 PPP 项目、夏津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共 6 项特许

经营权均系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取得。 

根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特许经营项目应当通

过招标、竞争性磋商等竞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项目建设运营标准和

监管要求明确、有关领域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应当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特许经营

者。因发行人所从事的污水处理行业有关技术标准较为复杂，且对投资主体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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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力、资金实力要求较高，故各地方政府污水处理特许经营项目常采取竞争性

磋商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上述情形符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规定。同时，因特许经营权授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

条规定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

等范畴，因而相关项目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取得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取得上述 6 项特许经营权合法合规。 

2、协议谈判方式 

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

厂、寿县污水处理厂共 4 项特许经营权系通过协议谈判取得，未按照《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性方式取得。 

其中，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内容系对桐城清源运营的桐城市城南

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以使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达到 5 万吨每

日。上述项目的建设、运营均需要与原污水处理厂设施配套，项目部分设施需在

原污水处理厂用地范围内建设，通过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选择项目经营者

将导致项目难以实施。上述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

定的“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

要求”等依法可以不进行招标的情形，亦符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

购管理办法》关于政府采购方式的要求。上述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政

府采购亦取得了桐城市人民政府及安庆市财政局的审批同意。因此，上述项目特

许经营权以协议谈判方式取得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就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授予方式事

宜，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情况说明》如下：“向你司（泰安清源）授

予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时，正值公用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初期，参与污水处理

特许经营项目招投标的竞标单位较少，故多采取招商引资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

者。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授予你司特许经营权虽未采用招投标方式，但符合当时的

市场环境，也经过了泰安市人民政府批准。”。 

就寿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授予方式事宜，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

《情况说明》如下：“因向你司（寿县清源）授予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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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较严重金融危机，参与污水处理特许经营项目招投标的竞标单位较少，故采

取招商引资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授予你司特

许经营权虽未采用招投标方式，但符合当时的市场环境，也经过了寿县人民政府

批准。”。 

发行人通过协议谈判取得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寿县污水处理厂等项目特许经营权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但基于下列理由，

本所律师认为该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1）发行人取得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寿县污

水处理厂等项目特许经营权均发生在报告期外，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情形，发行人报告期内特许经营权的取得合

法合规。 

（2）相关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者是否采用招投标、竞争性谈判方式选择

系由相应项目的主管机关决策，发行人作为经营者仅被动参与项目协商、谈判，

既无决定采取何种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的权利，也无决定采取何种方式选择特许

经营者的义务，以协商谈判方式取得部分项目特许经营权并非因发行人原因导

致。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未规定特许经营者

未采取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取得特许经营权应受到行政处罚。因此，发行

人不存在因上述情形遭受行政处罚的风险。 

（3）发行人签订的有关特许经营协议已履行多年，未出现争议和纠纷，泰

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寿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授权方

亦确认发行人子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未出现合同相对方主张特许经

营协议效力存在瑕疵的情形。《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亦规定

在该办法实施之前依法已经订立特许经营协议的，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因此，发

行人已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不存在因上述情形导致无效的风险。 

（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伯中出具了《承诺函》：若发行人取得

特许经营权过程中因特许经营授权方未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或违反其他法律法

规导致相关特许经营协议无效，进而导致中环环保遭受损失，或中环环保因此被

他人以任何方式提出合法权利要求或受到行政处罚，本人将承担中环环保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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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全部损失。本人进一步承诺，在承担上述款项和费用后将不向中环环保追偿，

保证中环环保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部分特许经营权虽未按照《基础设施和公

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性方式取得，但

相关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关于发行人部分采购未履行公开招投标的原因，是否存在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及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相关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风险的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实际控制人

张伯中出具的《承诺函》、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夏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出具的《关于选定项目施工单位的意见》、《确认函》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报告期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项目的绿化工程

和设计服务采购，以及夏津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土建及设计服

务采购没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

涉及金额为 2,697.12 万元，占报告期发行人采购总金额的比例为 7.69%，主要原

因系因项目工期较为紧张，为尽快进行项目施工而未能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 

就发行人上述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履行公开招投

标程序进行采购事宜，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夏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均出

具了《关于选定项目施工单位的意见》、《确认函》，认可发行人自行选择有关项

目施工和设计单位，亦确认发行人前述违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给予发行人行政处罚，因此发行人不存在因此遭受行政处罚的风险。 

发行人应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但实际未履行而采购的服务所涉及项目中，仅

夏津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尚在建设过程中，其他项目均已通过

竣工验收，夏津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自行采购所需服务事宜业

经夏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意。因此，部分采购未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不会导

致发行人与承包人之间产生争议和纠纷，不会导致项目无法实施。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伯中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人

将督促并确保中环环保采购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

规定，并督促中环环保依法规范经营，若因中环环保历史上存在的依法应履行公

开招投标程序进行采购而未履行导致中环环保遭受行政处罚、被追究民事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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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损失，承诺人将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虽存在部分未依法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进

行采购情形，但相关情形已取得管理部门同意，不会因此遭受行政处罚，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承诺承担发行人可能遭受的损失，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六、关于补充说明实际污水处理量占基本水量比例、实际污水处理量和基

本水量的差额及差额对应的收入占收入的比例，设计规模、基本水量占设计规

模的比例。并解释实际污水处理量未达到基本水量的原因，基本水量设置是否

公允，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对发行人利益输送的核查意见。 

1、实际污水处理量占基本水量比例、实际污水处理量和基本水量的差额及

差额对应的收入占收入的比例，设计规模、基本水量占设计规模的比例 

根据发行人有关特许经营协议、委托运营协议、污水处理协议、污水处理量

统计情况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共运营 11 个污水处理

厂，除以 BOO 模式运营的安徽华茂国际纺织工业城污水处理厂未约定基本水量，

采用实际污水处理量进行结算外，其他 10 个污水处理厂在报告期内实际污水量

与基本水量占基本水量比例、差额及差额对应收入占收入的比例等情况如下： 

（1）2016 年度 

序

号 

污水处理

厂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万吨） 

基本水量

（万吨） 
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占基本

水量的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与基本

水量的差额

（万吨） 

差额对应收

入占该污水

处理厂收入

的比例 

设计规模

(万吨) 

基本水量占

设计规模的

比例 

1 

泰安市第

二污水处

理厂 

3,543.14 4,209.00 3,587.20 20.17% 84.18% 665.86 15.82% 4,392.00 95.83% 

2 
宁阳县污

水处理厂 
1,213.60 1,754.00 1,328.98 7.47% 69.19% 540.40 30.81% 1,954.00 89.76% 

3 

泰安市第

一污水处

理厂 

1,338.22 1,830.00 1,574.02 8.85% 73.13% 491.78 26.87% 1,830.00 100.00% 

4 
寿县污水

处理厂 
1,363.55 1,464.00 906.91 5.10% 93.14% 100.45 6.86% 1,464.00 100.00% 

5 

安庆市马

窝污水处

理厂 

184.69 915.00 1,359.87 7.64% 20.18% 730.31 79.82% 915.00 100.00% 

6 舒城县污 369.37 915.00 562.69 3.16% 40.37% 545.63 59.63% 91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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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厂 

7 
全椒县污

水处理厂 
749.47 915.00 553.99 3.11% 81.91% 165.53 18.09% 915.00 100.00% 

8 

桐城市城

南污水处

理厂 

533.05 732.00 427.22 2.40% 72.82% 198.95 27.18% 732.00 100.00% 

9 
望江县污

水处理厂 
275.64 292.80 95.42 0.54% 94.14% 17.16 5.86% 366.00 80.00% 

10 

宁阳县磁

窑镇污水

处理厂 

303.02 970.20 266.89 1.50% 31.23% 667.18 68.77% 1,098.00 88.36% 

合 计 9,873.75 13,997.00 10,663.19 59.94% 70.54% 4,123.25 30.84% 14,581.00 95.99% 

（2）2015 年度 

序

号 

污水处理

厂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万吨） 

基本水量

（万吨） 
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占基本

水量的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与基本

水量的差额

（万吨） 

差额对应收

入占该污水

处理厂收入

的比例 

设计规模

(万吨) 

基本水量占

设计规模的

比例 

1 

泰安市第

二污水处

理厂 

3,321.54 4,152.50 2,570.61 17.39% 79.99% 830.96 20.01% 4,380.00 94.81% 

2 
宁阳县污

水处理厂 
1,104.51 1,339.20 1,086.55 7.35% 82.48% 234.69 17.52% 1,460.00 91.73% 

3 

泰安市第

一污水处

理厂 

1,232.49 1,095.00 1,297.78 8.78% 112.56% -137.49 -11.16% 1,825.00 60.00% 

4 
寿县污水

处理厂 
1,346.01 1,423.50 988.57 6.69% 94.56% 77.49 5.44% 1,460.00 97.50% 

5 

安庆市马

窝污水处

理厂 

180.00 912.50 1,485.16 10.05% 19.73% 732.50 80.27% 912.50 100.00% 

6 
舒城县污

水处理厂 
682.30 912.50 617.14 4.17% 74.77% 230.20 25.23% 912.50 100.00% 

7 
全椒县污

水处理厂 
615.40 912.50 605.58 4.10% 67.44% 297.10 32.56% 912.50 100.00% 

8 

桐城市城

南污水处

理厂 

575.76 730.00 467.57 3.16% 78.87% 154.24 21.13% 730.00 100.00% 

9 
望江县污

水处理厂 
144.91 292.00 100.13 0.68% 49.63% 147.09 50.37% 365.00 80.00% 

10 

宁阳县磁

窑镇污水

处理厂 

265.60 840.60 227.83 1.54% 31.60% 575.00 68.40% 1,095.00 76.77% 

合 计 9,468.52 12,610.30 9,466.92 63.91% 75.09% 3,141.78 26.08% 14,052.50 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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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度 

序

号 

污水处理

厂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万吨） 

基本水量

（万吨） 
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占基本

水量的比例 

实际污水处

理量与基本

水量的差额

（万吨） 

差额对应收

入占该污水

处理厂收入

的比例 

设计规模

(万吨) 

基本水量占

设计规模的

比例 

1 

泰安市第

二污水处

理厂 

3,398.56 3,719.20 2,446.77 17.40% 91.38% 320.64 8.62% 4,020.00 92.52% 

2 
宁阳县污

水处理厂 
1,132.90 1,047.20 1,077.53 7.66% 108.18% -85.70 -7.56% 1,460.00 71.73% 

3 

泰安市第

一污水处

理厂 

1,686.01 1,095.00 1,483.59 10.55% 153.97% -591.01 -35.05% 1,825.00 60.00% 

4 
寿县污水

处理厂 
1,194.60 1,378.00 1,038.75 7.39% 86.69% 183.40 13.31% 1,460.00 94.38% 

5 

安庆市马

窝污水处

理厂 

224.76 873.50 1,542.90 10.97% 25.73% 648.74 74.27% 912.50 95.73% 

6 
舒城县污

水处理厂 
738.54 912.50 673.97 4.79% 80.94% 173.96 19.06% 912.50 100.00% 

7 
全椒县污

水处理厂 
446.62 912.50 659.51 4.69% 48.94% 465.88 51.06% 912.50 100.00% 

8 

桐城市城

南污水处

理厂 

549.30 730.00 509.72 3.63% 75.25% 180.70 24.75% 730.00 100.00% 

9 
望江县污

水处理厂 
135.43 292.00 108.04 0.77% 46.38% 156.57 53.62% 365.00 80.00% 

10 

宁阳县磁

窑镇污水

处理厂 

190.29 550.80 178.71 1.27% 34.55% 360.51 65.45% 918.00 60.00% 

合  计 9,697.01 11,510.70 9,719.49 69.12% 84.24% 1,813.69 17.08% 13,515.50 85.17% 

2、报告期内发行人所运营污水处理厂未达到基本水量原因 

根据发行人污水处理厂设计文件、相关特许经营协议、发行人的说明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与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方/委托运营方签署的特许经

营/委托运营协议中对基本水量条款的一般约定为：基本水量以设计规模的一定

比例为基准，在运营后 3-5 年内逐年增加，最终达到设计规模。 

污水处理厂通常按照设计规模建造，设计规模与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城

市远期规划、未来人口数量等因素息息相关，为远期值；而实际污水处理量与处

理污水覆盖地区目前的配套管网建设情况、目前人口数量等情况相关，为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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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行人各污水处理厂大多运营年限不长，所在区域配套管网建设还在进

一步完善，设计规模产能未得到完全释放，导致报告期内各污水处理厂实际污水

处理量未达到基本水量。 

综上所述，发行人基本水量设置主要根据设计规模确定，符合发行人所处行

业惯例，并且发行人实际污水处理量未达到基本水量有其合理原因，不存在对发

行人利益输送的情形。 

七、关于宜源环保自安庆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取得 2,466.43 万元借

款，相关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符合当地相关政策支持，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核查意见。 

根据宜源环保与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及见证方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政府签

订的《投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安庆市迎江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报

账申请表》、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会议纪要》、对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

人员的访谈记录、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与其他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等资料，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作出《会议纪要》，

同意将《投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款的 80%以借款形式

支付给宜源环保，此外，《投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签署业经安庆市迎江区

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未制定与给予宜源环保固定资产奖励事宜严格对应

的政策规定，但其于招商引资实践过程中，对于在安庆临港开发区投资的企业多

给予了同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实际形成了当地的常规奖励政策。安庆临港开

发区其他企业如德生纺织印染（安庆）有限公司、安庆华贸佰斯特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安庆仁创聚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庆恒达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华茂织染有限公司、上海帆兴交通设备安庆有限责任公司均取得了同类固定

资产投资奖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宜源环保自安庆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取得 2,466.43

万元借款，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相关奖励借款符合当地相关政策支持和行业

惯例，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八、关于发行人支付的桐城市污水处理项目诚意保证金，请说明存在利息

支付的原因，支付诚意保证金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桐城市城市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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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否均由发行人承接，发行人将诚意保证金交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的原因，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的核查意见。 

1、存在利息支付的原因，支付诚意保证金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根据发行人与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转款凭证、

桐城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诚意保证金情况的说明》、发行人的说明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按年 1.35%利率支付了诚

意保证金的资金占用费，收取该资金占用费主要系因发行人考虑到支付诚意保证

金金额较大，且该笔资金支付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产生存款利

息，经反复与桐城市人民政府沟通，约定向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

取资金占用费。发行人交纳 6,500 万元诚意保证金是为拓展业务需要，行业内亦

存在项目合作前需缴纳诚意金等以表明合作意向、展示合作能力的情形，符合行

业惯例。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收取诚意保证金资金占用费具有合理原因，支

付诚意保证金行为符合行业惯例。 

2、桐城市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是否均由发行人承接，发行人将诚意保证金交

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因，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根据发行人与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桐城市人

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诚意保证金情况的说明》、发行人的说明等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桐城市计划启动的项目包括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及配套污水处理

管网、雨水管网项目（近期投资约 1 亿元，远期投资约 3.7 亿元）、城南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项目（项目投资约 1 亿元）、双新片排涝沟、排涝站、三保站项目

（项目投资约 1.25 亿元）、桐城市三水厂污水管线及取、配水项目（项目投资约

1.97 亿元）、地下综合管廊示范项目（项目投资约 7.89 亿元）、水系综合治理项

目（项目投资约 1.23 亿元）、生态修复和绿化提升工程（项目投资约 2.97 亿元）

等项目，桐城市政府相关部门启动项目采购后，发行人依法通过参与项目竞争性

磋商承接了桐城市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三保圩排涝站项目，另桐城

市政府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将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授予发行人，相

关程序合法合规，其他计划实施的项目尚未进行政府采购。 

发行人将诚意保证金支付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因该公司



      天禾律师事务所                  中环环保补充法律意见书 

3-3-6-17 

为桐城市人民政府下属城市建设投资平台，因政府财政资金收支管理的规范要

求，不宜将诚意保证金直接支付至桐城市人民政府，发行人根据桐城市人民政府

要求支付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向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此外，发行人自桐城市政府取得的桐城市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

网工程 PPP 项目、桐城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均依法履行了竞争

性磋商程序或单一来源采购审批程序，发行人上述业务取得合法合规，不存在利

益输送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将诚意保证金交至桐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具有合理原因，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九、关于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排水工程项目：1、报告期，该污水处理厂

收入及占比；2、排水工程款项一直未能支付的原因；3、该项目是否需签订委

托建设合同的核查意见。 

1、报告期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收入及占比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收入依次为 1,542.90 万元、1,485.16 万元、

1,359.87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收入比例依次为 10.97%、10.05%、7.64%。 

2、排水工程款项一直未能支付的原因 

根据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申请对马窝污水处理厂排水工程进

行工程结算的报告》（建重发[2014]98 号）、安庆市审计局《关于确认“安庆市马

窝污水处理厂尾水外排工程”价款结算审核结果的函》、对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排水工程款项一直未

能支付主要系因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4 年 4 月即请求对该工程进

行审计结算，因政府项目数量较多，安庆市审计局未能及时进行审计，直至 2016

年 11 月才完成对该工程的审计。 

3、该项目是否需签订委托建设合同 

根据《安徽省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徽省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补充

协议》中明确约定：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一期尾水外排泵站和出水系统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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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建设内容纳入 BOT 范围。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发行人已就马窝污水处理

厂排水工程的建设与政府部门达成书面协议，不需要另行签订委托建设合同。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排水工程建设无需另行签订委

托建设合同。 

十、关于请说明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事业性质，该事业单位的职能，

结合实际控制人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利用实际控制人曾经任职

机构的职务及影响力承揽业务的情况。请说明实际控制人在事业单位任职期间

投资企业行为，其任职部门是否知悉、是否同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及该单位

规定的核查意见。 

1、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事业性质，该事业单位的职能，结合实际控

制人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利用实际控制人曾经任职机构的职务及

影响力承揽业务的情况 

根据在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的查询结果、对实际控制人的访谈记录

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系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直属事业单位，为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为：负责全省吸

收外商投资项目库、外商档案库等数据库的建立及对外宣传的准备工作；参与对

外招商引资活动；开展外商投资有关中介服务工作；承办省发改委交办的其他事

项。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伯中在美国留学期间工作积累了创业资金，1996 年从

事电脑销售业务，期间正值电脑市场高速增长时期，其在此期间实现了财富的原

始积累；紧接着又进入塑钢门窗生产、安装及塑钢型材保护膜行业，进一步实现

财富积累；2001 年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正值房地产行业低门槛、高回报

且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高额的收益；2004 年开始投资城市污水处理行业，也

赶上了国家污水处理业务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实现了业务快速增长。因此，张伯

中对外投资的出资资金来源均是通过不同阶段的经营积累形成的自有资金。 

此外，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主要负责对外招商引资活动，张伯中对外投

资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历程中，未从事过与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职能相似或关

联的业务，发行人所从事的污水处理与环境工程业务也与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

心的职能不存在类似或关联的情形，并且张伯中已于 2006 年辞去在安徽省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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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中心的职务，发行人设立时，张伯中不存在在国有单位任职的情形。 

据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利用实际控制人曾经任职机构的职务及

影响力承揽业务的情况。 

2、实际控制人在事业单位任职期间投资企业行为，其任职部门是否知悉、

是否同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及该单位规定 

根据在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的查询结果、对实际控制人的访谈记录

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伯中于 2006 年之前存在在安

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任职情形，其在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任职期间对外投

资企业在单位内部广为知晓，但因法律法规及单位内部并无相关禁止性规定，因

而未专门请示单位予以同意。 

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为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张伯中投资企

业时为非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经查阅当时有效的《国家公务员暂行

条例》、《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 号）、

《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

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

发[1988]11 号）等规定，张伯中不属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对外投资人员，

具备对外投资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实际控制人在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任职期间

投资企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该单位规定的情形。 

十一、关于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有无违法违规行为，是否

受到行政处罚，实际控制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发行人关联房地产企

业运营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囤积土地、捂盘惜售等违规行为，是否受到行

政处罚的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伯中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出具的承诺、在“信用中

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处罚公

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安徽省繁昌县中辰置业有限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受到繁昌县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外，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5%AC%E5%8A%A1%E5%91%98%E6%9A%82%E8%A1%8C%E6%9D%A1%E4%B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5%AC%E5%8A%A1%E5%91%98%E6%9A%82%E8%A1%8C%E6%9D%A1%E4%B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5%AC%E5%8A%A1%E5%91%98%E6%9A%82%E8%A1%8C%E6%9D%A1%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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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关联房地产企业亦不存在因囤积土地、捂盘惜售等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形。 

安徽省繁昌县中辰置业有限公司受到繁昌县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

原因为其开发的“中辰一品”项目人防工程地下室所需的防护门及其他人防设备

未预留预埋到位，处罚依据为《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及《安徽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不按照国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可以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安徽

省繁昌县中辰置业有限公司所受处罚数上述规定中较轻者。此外，安徽省繁昌县

中辰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故意违反规定或者多次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等法律法规亦未规定需因此对单位实际控制人等进行

处罚。因此，安徽省繁昌县中辰置业有限公司的违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亦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安徽省繁昌县中辰置业有限公司受到过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违法违规受到行政

处罚情形，发行人关联房地产企业亦不存在因囤积土地、捂盘惜售等违规行为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上述受到行政处罚的违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亦不会

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天禾律师事务所                  中环环保补充法律意见书 

3-3-6-21 



 

 



 

 



 

 



 

 



 

 



 

 



 

  


	ANHUI  TIANHE  LAW  OFFICE
	1、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时，润富科技的主要资产情况及财务指标
	2、中辰投资吸收合并润富科技的合法合规性
	1、发行人收购子公司基本情况
	2、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协议谈判方式
	（1）2016年度
	1、存在利息支付的原因，支付诚意保证金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报告期安庆市马窝污水处理厂收入及占比
	2、排水工程款项一直未能支付的原因
	3、该项目是否需签订委托建设合同

